
主任監察員
戶：

通：

手機：

電話：

管理員(1)
戶：

通：

手機：

電話：

管理員(2)
戶：

通：

手機：

電話：

管理員(3)
戶：

通：

手機：

電話：

管理員(4)
戶：

通：

手機：

電話：

管理員(5)
戶：

通：

手機：

電話：

管理員(6)
戶：

通：

手機：

電話：

管理員(7)
戶：

通：

手機：

電話：

管理員(8)
戶：

通：

手機：

電話：

管理員(9)
戶：

通：

手機：

電話：

管理員(10)
戶：

通：

手機：

電話：

管理員(11)
戶：

通：

手機：

電話：

聯絡電話
出生年月日

(民國)

註(1)：公民投票法第24條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條、第59條規定，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及半數以上管理員須為現任公教人員。

註(2)：現任公教人員解釋(採最廣義公務人員資格認定)：教師、行政人員、約聘僱人員、廚工、工友等仍在職人員皆可視為具有公務人員資格。

註(3)：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主任管理員  □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經驗

□主任管理員  □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經驗

□主任管理員  □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經驗

□主任管理員  □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經驗

□主任管理員  □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經驗

□主任管理員  □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經驗

□主任管理員  □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經驗

□主任管理員  □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經驗

□主任管理員  □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經驗

□主任管理員  □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經驗

□主任管理員  □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經驗

□主任管理員  □管理員

□主任監察員  □無經驗

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龍潭區投開票所選務工作人員推薦名冊(第二次)

推薦單位：                                          承辦(聯絡)人：                                   聯絡電話：

投票所職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所屬推薦單位

(全銜)
職稱

戶籍地址與通訊地址

(請填完整里、鄰別。如龍潭里1鄰)
選務經驗


